
1 
 

 
國立嘉義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105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開會地點：行政中心2樓第2會議室 
 
出席人員： 

黃光亮院長(請假)、朱紀實院長、周世認院長、趙清賢委員(請假)、連塗發委員(請假)、吳瑞

得委員、郭介煒委員(請假)、吳思敬委員、劉怡文委員、賴弘智委員、吳希天委員、王紹鴻委

員、翁博群委員、魏佳俐委員 

 

主席：艾群委員兼召集人                                  記錄：魏佳俐委員兼執行秘書 

                                                           

壹、報告事項： 

 

105年度第2次學校統籌款核定生物農業科技館實驗動物舍不斷電系統40萬元（追蹤3年績效）請

吳希天委員盡速辦理行政程序，若有問題可以請教研發處潘組長或是蔡任貴專員。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IACUC管理小組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實驗動物舍管理辦法」修正，敬請討論。 
說明：與「國立嘉義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同步將 IACUC 名稱由

小組改為委員會，敬請討論是否尚須修改其他地方。 
決議：修改後如附件1所示，除「小組」改為「委員會」外，第八條修改處以紅字標示。 
 

提案二 
提案單位：IACUC管理小組 
案由：預計 10~11 月辦理國立嘉義大學 105 學年度「動物實驗使用者及動物飼養管理人員教育

訓練」，敬請討論講題及講員。 
說明： 
  一、去年課程如下表所示： 

時間  題目 講員 
1:30-2:30 pm 動物保護及實驗動物相關法規簡介 江文全科長/農委會畜牧處動物保護科 

2:30-3:30 pm 
執行動物實驗前須具備之基本觀念

及基本技術簡介 
李泔泓獸醫師/國研院國家實驗動物中

心 
3:30-3:50 pm 休息  
3:50-4:20 pm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IACUC) 吳希天老師/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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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能與角色 
4:20-4:50 pm 動物實驗申請流程與填表注意事項 劉怡文老師/微生物免疫及生物藥學系 

 二、建議今年的課程如下表所示： 

時間  題目 講員 
1:20-2:20 pm 動物保護及實驗動物相關法規簡介 江文全科長/農委會畜牧處動物保護科 

2:20-3:00 pm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之功能與

動物實驗申請流程作業 
魏佳俐老師/生化科技學系 

3:00-3:20 pm 休息  
 

3:20-3:40 pm 
3:40-4:00 pm 
4:00-4:20 pm 
4:20-4:40 pm 

動物舍簡介 
A1 水生動物舍 

B1 生技健康館實驗動物舍 

B2 生物農業科技館實驗動物舍 

C1 禽類動物舍 

 
賴弘智老師/水生生物科學系 
王紹鴻老師/微生物免疫及生物藥學系 
吳希天老師/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趙清賢老師/動物科學系 

4:40-5:10 pm 資格考試（動物舍至少擇一）  

其他 
（敬請討論） 

 動物麻醉及安樂死須知 
 執行動物實驗前須具備之基本觀

念及基本技術簡介（104 學年有

學員建議增加嚙齒類以外動物的

相關訓練介紹） 

校內或校外獸醫師 

決議： 
 一、動物舍簡介由舍長依業務需求，自行決定是否要做該動物舍的簡介報告。A1水生動物舍、 

     B2生物農業科技館實驗動物舍及C1禽類動物舍舍長決議不需要。B1生技健康館實驗動物 

     舍則請執行秘書徵詢該舍舍長意見。 
  二、學生在課後考試時，可選擇有動物舍簡介報告的考題，並在證書註明該動物舍。 
  三、增加「動物麻醉及安樂死須知」課程，由執行秘書邀請有經驗的校外專業講員。 
  四、日期訂於11月一個星期三下午，以期中考週為優先。 
 

提案三 
提案單位：IACUC管理小組 
案由：敬請審查追認 105 上半年度動物實驗計畫申請審核案件。 
說明：至 105 年至 9 月 12 日共計 18 件，新申請案 17 件（1 審通過 6 件；2 審通過 5 件；2 審

審查中 3 件[其中犬類有 2 件]；收件補齊中 3 件），修正變更案 5 件（其中 2 件為同 1
案本年度 2 次變更；1 審通過 4 件；2 審通過 1 件）。 

決議： 
  一、追認通過上述已經審查委員及召集人審查通過之新申請案11件及修正變更案5件。 
  二、加註「農委會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疑義釋解：科學應用計畫如使用脊椎動 

物，應填寫申請表提送機構所屬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經其審議核可後始 
得進行。」於「動物實驗（變更）申請SOP」及「動物實驗申請表」中。 

  三、分別加註4、11及5個工作天於「動物實驗申請流程圖」之執秘收件、2位委員審查及召 
集人審查中。故結束日期至少晚於申請日+1個月+動物實驗期限，請執行秘書收件及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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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審查時注意。另於「審查同意書」加註「動物實驗進行時，請張貼此同意書影本於動物

飼養處，並請注意動物實驗日期在執行期間內」。也請舍長配合嚴格執行。  
 

提案四 
提案單位：IACUC管理小組 
案由：敬請討論動物實驗（變更）申請與年度監督標準操作程序。 
說明： 
  一、現有申請流程造成申請表之飼養場所與實際不符，這在外部審查是一大缺失。建議在申 
      請表之單位主管簽名後增加動物舍長或動物飼養場所單位主管簽名。 
  二、敬請討論是否擴大A1水生動物舍的舍房及輔導動物試驗場及獸醫系設置合格動物舍。 
  三、敬請討論落實動物科學應用機構重點查核之改善事項。 
  四、敬請討論每半年1次的內部查核是否維持各動物房1位委員。105年外部查核，審查委員雖 
      建議各動物房2位委員（包括1位獸醫），但此不在改善事項中。 
  五、申請人申請計畫變更時，常有遺失「審查同意書」正本情況。為儘速配合申請人的需求， 
      本委員會同意補發與原正本相符之「審查同意書」影本，補發前申請人需先同意簽立「遺 
      失國立嘉義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審查同意書正本切結書」(此切結書本委員會 
      已於9/6日經召集人核可)。若日後申請人找到原同意書(該同意書內容可能已變更)時，則 
      不予採用。 
決議： 
  一、維持現狀，不增加動物舍長或動物飼養場所單位主管簽名。未來新版核可後，由執行秘 
      書E-mail「動物實驗登錄表」電子檔給該實驗動物舍舍長進行後續監督。 
  二、A1水生動物舍及獸醫系維持現狀。動物試驗場則鼓勵其申請為合格動物舍。非教學訓練 

      類如動物飼養或留置於本校但非本委員會監督合格的實驗動物舍，實驗動物申請時需附 
      上符合農委會「實驗動物房設施標準操作程序」之飼養管理方式與飼養地點。未來新版 
      核可實施，申請人需於6/30及12/31日前繳交實驗動物飼養管理SOP的各項記錄表及自評 
     「實驗動物舍內部查核及回覆表給執行秘書，並接受執行秘書「實驗動物舍內部查核」及 
     「計畫審核後監督」（數量需達此類申請案15%）。 
  三、在落實動物科學應用機構重點查核之改善事項，為避免申請人誤認我們找碴，除在本委 
      員會網頁增加外部查核，並於新版申請表註明105及100年度的動物科學應用機構重點查 

      核之改善事項「試驗目的及動物疼痛異常狀態應敘明清楚應敘明清楚，及使用動物數量 

      應說明理由並提供計算方式及文獻」、「鵪鶉安樂死不建議使用CO2」及「實驗動物安樂 

      死用乙醚（大小鼠）、頭部敲擊（魚）、冰水急速致死（魚）等方法，較不符動物福祉， 
      建議改用其他方式」。 
  四、105年度動物科學應用機構重點查核之改善事項表如附件2所示，請王紹鴻委員及各動物 

      舍舍長依附件二所示先做改善準備，待正式文件來函後，再回覆。另增加「13.死亡或安 
      樂死方法」及「13.屍體處理方式」於「動物實驗登錄表」之「動物實驗（變更）申請」 
      中。 
  五、內部查核維持每半年1次，每個合格動物舍由1位審查委員配合本校退休獸醫師楊國鑫老 
      師執行。其中有獸醫資格的吳瑞得委員安排每半年審查1個動物舍（輪流於每個合格動物 
      舍），同時減少其申請案件的審查。 
  六、為EXCEL排序管理方便且沿用現有流水印章，實驗申請變更的申請編號為原申請編號後 
      面加註「.」及1碼變更次數，並需重填「審查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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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申請表去除提供「請附上FDA核可之管制藥品登記證影本」，改僅需填證號及機構名稱。 
  八、變更申請表去除召集人簽章，因後面的審查結果已有。 
  九、申請表需提醒申請人檢附「動物處置收據或證明」影本於隔年1月底繳交的「動物調查表」， 

     並於「計畫審核後監督」時備查。 
  十、完整新版內容由執行秘書完成後，email給各委員審查後經召集人核可後實施。執行秘書 
      需email公告並特別提醒違者及不配合執行的處理方式。另由艾副校長助理執行線上動物 
      實驗申請作業，執行秘書則需協助。 

參、臨時動議：無。 

 
結束：13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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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嘉義大學實驗動物舍管理辦法 

92 年 12 月 23 日行政會議通過 

95 年 2月 14 日九十四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月 10 日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九十九學年度第四次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4月 12 日九十九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 年○○月○○日 105 學年度第○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一款，訂定

國立嘉義大學實驗動物舍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實驗動物為科學應用目的而飼養或管理之脊椎動物。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實驗動物舍係飼養實驗動物為目的而興建之房舍空間。  

第四條 實驗動物應飼養於實驗動物舍內。 

第五條 每個實驗動物舍必須向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登記及審查核可，並

定期接受本委員會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查核，以符合標準。 

第六條 各實驗動物舍應置負責人一人，綜理舍務，由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推薦，

送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一年。 

第七條 實驗動物舍負責人職責如下： 

    一、訂定與執行實驗動物舍標準操作程序。 

    二、依該舍標準操作程序管理，並每年召開工作會議至少一次。 

三、綜理實驗動物舍事宜。 

第八條 凡欲使用本校實驗動物舍之本校教師，其動物實驗計畫應先經本校實驗動物

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核可後，方可向實驗動物舍負責人提出書面申請，核可後始得

使用之。經委員會審議及調查違反者，將依情節之輕重，予以適當之處分。 

前項使用人應遵守本校實驗動物舍管理辦法與該實驗動物舍使用細則及其管理

方式。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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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